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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於6月5日至7日訪華，並出席在
北京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普京總統的這
次訪華，具有新的內涵，將加深中俄兩國的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
普京再次當選俄羅斯總統一個月後，即展開

對華訪問之旅，凸顯中國在俄羅斯外交中的重
要地位。選舉前，普京總統曾發表《俄羅斯與
變化中的世界》一文，強調包括中國在內的亞
太地區是俄羅斯外交最優先的方向。普京總統
用行政證明了他的政策宣示。

靠攏中國反制西方組團倒逼
在中俄關係的戰略棋局中，兩個地緣相接的

大國合作關係可圈可點。經濟層面，中俄兩國
貿易額逐年擴大，去年雙邊貿易額突破800億
美元，2015年將達到1500億美元，2020年將達
到2000億美元。作為「金磚國家」成員，中俄
兩國致力於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為發展中國家爭
取更多的發言權。在區域安全合作中，中俄兩
國為主導的上合組織凝聚力越來越強，吸引了
更多的國家參與其中。在中東亂局和朝核危機
中，中俄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相互
支持和合作，立場接近，利益一致。在當前紛
亂的南海主權爭議中，美日印等糾合東南亞相
關國家，企圖以多邊機制來聯合對付中國，俄
羅斯在關鍵時刻支持中國的雙邊機制化解分歧
的主張。

因此，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中俄兩國的全
方位合作關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在連橫
合縱、利益至上、實力為本的大國博弈格局
中，中俄兩國的合作關係符合兩國的核心利
益。
就未來一段時間審視國際關係，在中美俄大

三角關係中，俄羅斯還會繼續利用美國重返亞
洲對中國造成的心理不安和地緣衝擊，和中國
抱團取暖，應對來自美國的挑戰。因為俄羅斯
政局和權力架構不僅面臨 來自美國和西方世
界的持續不斷的批評，而且在中東的敘利亞亂
局和伊朗核危機情勢中，俄羅斯也感受到了來
自美歐世界的強烈壓力。尤其是在敘利亞形勢
一觸即發，西方世界希望繞過聯合國對敘利亞
動武的形勢下，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利益面臨
現實的挑戰。敘利亞一旦成為第二個利比亞，
下一個就是伊朗，俄羅斯在中東的地緣利益和
能源及軍事合同無疑會蒙受巨大損失。
所以，中俄兩國的戰略合作關係提升，實在

是美國和相關國家組團倒逼的形勢所致。從實
用主義的角度分析，這或是大國之間的利用與
反制。但這確乎有利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力量
均衡，並影響到東南亞、東北亞和中東地區的
地緣均勢。

中美俄三角均勢助世界和平
這種由中美俄三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大三角均

勢，反而有助於世界和平。一方面，無論中美
之間在亞太區域的遏制與反遏制，還是美俄之
間在歐洲和中東的博弈拉鋸，三大國都不會像
「冷戰」時期那樣不計後果，進行擦槍走火時
的針鋒相對，而是在合縱連橫的力量均勢中達
成共識和妥協。這點，在敘利亞、伊核、朝核
等熱點問題中已經得到驗證。另一方面，中美
俄大三角不再是意識形態死磕的關係，而是利
益交錯攸關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三大國誰也
付不起激情博弈的成本代價，而只能在博弈中
求得多贏。
在此大局觀下考量中俄關係，兩國關係的新

內涵就變得更為清晰和理性。
首先，中俄關係的深化是大國博弈棋局的必

然，是兩國關係互利互惠的結果。其次，中俄
兩國關係，不是構建在意識形態至上，也不是
軍事同盟，而是戰略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雙邊關
係。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把中俄關係看成是美
日美歐那樣的軍事政治同盟，中俄和美日歐將
在東亞、中東和歐洲導致新「冷戰」，給世界
和平造成嚴重威脅。其三，由於中俄關係的正
常性和互利性，因此不要理想主義的評價中俄
關係，而要用現實主義的觀點去審視兩國關
係，即中俄兩國合作中也有利益衝突，也有地
緣上的矛盾，但中俄關係戰略性在於，雙方可
以求同存異，雙邊利益衝突風險可控。

普京訪華深化中俄關係新內涵

「人民網」上月下旬發表了一篇講述西方民主人權的評論文章，認為
社會需認清和抵制西方以民主人權輸出為干預發展中國家的手段。但是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官方新浪微博裡，卻以輕佻態度回應有關文章，引
起廣泛關注。作為美國駐外機構，領事館應遵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
約》，尊重別國內政，嚴肅交流，保持友善，出現輕佻言論，不但有失
外交禮儀，而且無助溝通。領事館應認清自身角色，多做促進了解的事
務，以利交流。
「人民網」的評論題為《認清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實質》，提

到：「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社會民主人權方面的政治對話。世界各國由
於社會制度、發展水平、歷史傳統不同，因而彼此對民主人權問題的理
解存在差異，這是完全正常的。問題的關鍵是，要通過政治對話來求同
存異」，美國駐港總領館的微博引述有關段落並在其後寫下意見「那你
總刪我幹嘛呀！」並附以一個「掩 嘴笑」的笑臉圖案。此外，文章又
提到「發展民主、保障人權，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和價
值追求」，同一微博引述此文字後又附上註腳：「咦！鬧了半天咱目標
都是發展民主，保障人權，沒衝突！」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作為美國官方機構，遣詞用字應符合外交禮儀，隨

便在微博這個社交網絡工具援引並作輕率註腳，並不符合外交機構應有
的規範。「人民網」原文論述西方民主人權問題，洋洋灑灑，嚴肅認
真，但有關微博卻只引述其中章節，不但斷章取義，沒有找 文章重
心，而且註腳用字輕佻，儼如市井之徒發表個人意見，看不出是一個國
家駐外機構作為發表官方意見的渠道。「人民網」作為中國官方媒體，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以此毫不嚴肅的態度調侃莊嚴的意見交流，有網民便
譏諷道：「美國啊，世界霸主，也淪落到用這種方法了，看看以前的美
國，實在是令人感慨萬分」、「美國大使的陋習，堅決不應學！這篇絕
對是腦袋被踢了」。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有關言論，明顯不符《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有關

規定。公約第5條「領事職務」2款說明，領事職務包括「增進派遣國與
接受國間之商業、經濟、文化及科學關係之發展，並在其他方面促進兩
國間之友好關係」，第13款「執行派遣國責成領館辦理而不為接受國法
律規章所禁止、或不為接受國所反對、或派遣國與接受國間現行國際協
定所訂明之其他職務」。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官方微博的輕佻言論，表
現不友善，也毫無深度，更有違中國和美國之間有關領事職務的共識。
「人民網」原文提到「要通過政治對話來求同存異」，各國國情不

同，民主人權狀況各異，應以理性對話、善意溝通作為互相尊重的基
礎。但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卻沒有掌握該話精神，未以對話促進溝通，
反在網上發表輕佻言論，加深矛盾。這些用語，不但沒有令網民對人權
有更多了解，而且增加了相互了解的障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過去
已涉及和反對派金主黎智英和共主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密謀干預香港政
局的事件，現時又容許其領事館微博出現上述不當言論，一再表現出他
不合外交人員禮儀的行為。他作為領事館最高級別人員，應如實履行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勿再做出領事以外的事情，製造矛盾。

一個主管科技事務的政策局是有存在必要的。過去多

年來香港的IT政策欠缺連貫性，科技創新在各行各業以

至社會各界未能落地生根，欠缺妥善統籌和協調是主要

原因。筆者認為，新設的「科技及通訊局」首先必須能

進行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調，將科技和創新思維全方位

滲透到施政中。從環球科技業興旺之地如歐美、韓國、

台灣的經驗來看，要推動產業發展，政府必須先扮演好

協調各界和早期投資的角色，另外還要擬定合適的協助

政策和措施，才有望令本港的科技業起飛。

在香港回歸快將滿十五周年之際，候任特首梁振英也公佈了政府
架構重組方案，其中包括設立「科技及通訊局」。作為IT業界中
人，筆者既感慨香港IT產業蹉跎了很多歲月，但仍然對這個新的開
始滿懷期望。

不能再錯過發展科技產業機會
以ICT為首的科技產業具有跨行業的重要性，能推動知識型經濟

的發展。當年在Netscape和Yahoo!仍是ICT世界的焦點時，香港也曾
開展一系列創新科技項目。十五年過去了，現在輪到Google、
Facebook、蘋果公司以至亞洲的三星電子、華為、HTC等科技公司
在全球呼風喚雨，但香港仍然只是旁觀者和消費者。
其實，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SARS疫症、2008年金融海嘯這些

危機過後，香港都有過發展科技產業的構思；但炒賣投機轉眼間又
重佔上風。我們錯過了很多發展科技產業，擴闊和強化經濟基礎的
機會。在亞洲四小龍中，香港已明顯落後給在消費電子產品市場快
速發展的韓國和台灣，也不如近年快速發展數據中心等科技基建的
新加坡。
這一次，筆者很希望香港終能修成正果。早前筆者曾簡單調查了

一下本地ICT從業員對業界發展的意見，結果發現很多人都對新一
任政府的科技政策有期望。他們希望政府能設立主管科技事務的專
門政策局（91.4%贊成），提高研發投資佔本地GDP的比率

（88.3%），推出各種支援產業和從業員發展的措施，如協助創業和
再培訓。
一個主管科技事務的政策局是有存在必要的。過去多年來香

港的IT政策欠缺連貫性，科技創新在各行各業以至社會各界未
能落地生根，欠缺妥善統籌和協調是主要原因。筆者認為，新
設的「科技及通訊局」首先必須要能進行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
調，將科技和創新思維全方位滲透到施政中，才能有效令香港
轉型為多元經濟。
調查也顯示，在贊成增加研發投資以外，超過六成（60.5%）的

受訪者更認定本港的整體研發投資應佔本地GDP的2%以上，以與
經濟規模相近的新加坡看齊。只是2010年時這個數字只是0.76%
（約133億港元），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就要將公、私營機構的科技
研發投資增加約3倍至約400億港元。這是一個很大幅度的提升，如
果實行的話將牽涉到很多資源的調配和統籌。而這方面的工作必然
是由「科技及通訊局」來執行。所以，這個新設立的政策局實在是
任重而道遠。

對「科技及通訊局」的期望

筆者還認為，「科技及通訊局」要盡快協助香港科技企業建立市
場規模。有超過七成回應調查的人士認為政府有迫切需要加強在境
外（包括內地）對本港科技企業的支援，尤其是協助申請當地營運
相關牌照（71%）。事實上，規模效應對科技產業很重要，龐大的內
地市場對本港科技公司當然很具吸引力，但當地繁複的牌照申領手
續則令人卻步。候任特首梁振英一直提倡內地、香港融合，業界當
然期望新一屆政府在這方面會有所作為。
至於長遠的科技產業發展策略，筆者覺得香港應該發展本身有實

力和有基礎的範疇。現時本港在科技管理、科技在商業層面的應
用、科技與文化的結合等方面有相當實力和經驗；如果「科技及通
訊局」能深入諮詢業界，定能共同研究出可行的方向。
必須強調的是，ICT業界對「科技及通訊局」有期望，不代表我

們什麼也不做，只想政府出手。只不過從環球科技業興旺之地如歐
美、韓國、台灣的經驗來看，要推動產業發展，政府必須先扮演好
協調各界和早期投資的角色，另外還要擬定合適的協助政策和措
施，才有望令本港的科技業起飛。

設立「科技及通訊局」有必要
鄧淑明博士 互聯網專業協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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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星期，我發表過一篇文章，談及香港部分工業園、科技園變成
廉價的土地、辦公室，沒有多少家真正的工廠，大量香港工程師在香
港找不到工作。日前接到科技園的電郵，電郵說科技園目前有9000人
工作，其中68％的人是在做研究發展的工作。這是一項好事。可是，
一般公眾人士，包括我在內為什麼不知道？當然，科技園中68％的研
發人員也不過是6000多人，與香港各大學培養出來的工程師的人數相
比，仍是一個很大的距離。除了研發之外，香港一定得有工業、高科
技的製造業，這樣才能讓香港的工程師在香港找到學以致用的工作。
香港的政府機構一向以來只是埋頭工作，很少主動做宣傳。如果科

技園不主動發電郵給我，我並不知道科技園有6000多人在做研發工
作，更多的公眾人士只知道香港有一個被稱為是「數碼港」的豪宅
區。我也相信，除了豪宅之外，「數碼港」應該也有人真正在做數碼
科技的研究工作。可是，從未見「數碼港」出來公開宣傳他們的工
作。久而久之，「數碼港」就變成豪宅的代名詞。目前，坐落於沙田
吐露港有好幾座科學園的建築，但是沒有人主動宣傳這幾座建築物裡
有些什麼科學研究？而這幾座科學園建築物的不遠處，好一大片的豪
宅正在興建中，可以想像數年之後，一般公眾對這一個地方的印象將
只剩下豪宅、臨海大宅。
香港特區政府要好好地發展工業、高科技工業，也許真應該先從公

關做起，讓公眾知道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什麼？讓學生知道科技園內的
工程師在研究些什麼？讓學生們知道唸工程學之後能有什麼出路？
過去許多年，香港主流傳媒的基本立場是報憂不報喜。因此，如果

政府機構的公關部門以為向傳媒發出新聞稿就完成工作，那是錯誤
的。這些新聞稿只在極少數的報章出現，餘者被編輯們扔到垃圾桶。
現在搞公關，就與企業搞產品推廣一樣，得全方位地推行，得在人

山人海的購物中心搞展覽，得真金白銀地打廣告，得邀請專欄作者來
參觀，得安排學校的學生及學生的家長來參觀。只有主動宣傳，花些
錢打廣告、搞展覽，政府想讓公眾知道的訊息才能傳達。但是，過去
政府機構在這方面的確做得很少，我估計是缺乏財政上的預算。沒有
預算，也許是認為不必要，也許認為自己不是商業機構，不需要宣
傳、廣告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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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對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聘用

陳冉擔任項目主任一事提出司法覆核，有待高院原訟

庭法官林文瀚在掌握更多的資料後決定是否受理。

此事非常怪異。怪異之一是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只

是臨時性的，只是為梁振英在當選後、就任前提供服

務，而該辦公室到6月30日就要結束工作。其運作的時

間比申請司法覆核的3個月的時效還要短。即使法官批

准其申請，到正式開庭審理時，也要到7月之後了，成

為沒有意義的案件，成為司法覆核程序的濫用。

怪異之二：為候任特首所設立的辦公室，只是現任

行政長官和政府為新舊政府的交接提供的方便，並不

意味 候任特首及其辦公室提前履行特區政府的職

責。如果候任特首辦公室在7月1日之前不視為政府、

在7月1日之後解散，則該辦公室工作人員在邏輯上也

很難被視為公務人員。這樣就不能適用香港基本法有

關「公務人員」的規定了。

怪異之三：黃毓民是堂堂的立法會議員，是名字前

面要加上尊貴名號的人，竟要與從內地來港求學、大

學剛畢業出來工作的陳冉小姐較真，實在有失身份。

香港基本法第27條明確規定香港居民享有結社自由，

而尊貴的黃議員卻因為陳冉是內地的共青團員而大動

干戈，連她做臨時工的權利也要加以剝奪，豈是君子

所為？當然，黃議員可能不認為自己是君子。假如他

偏要做小人，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小人」辦「小人事」，這在香港司空見慣，不算是

新聞，好像狗咬人、車撞人一樣，不值得評說。但事

涉香港基本法第101條的理解，有的政客還發揮其豐富

的想像力，說這是「一區兩府」（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

的表現，不能不分析一下。

香港基本法第101條有兩款，第1款規定「香港特區

可任用原香港公務人員中的或持有香港特區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和各級

公務人員」。陳冉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故不符合擔任

政府部門的公務人員的條件。但正如前面所說，候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並非特區政府的部門。因此，第1款不

能張冠李戴，胡亂使用。

至於第2款，則是為特區政府聘請非永久性居民作出

的規定。該款規定，「香港特區政府還可聘請英籍和

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必要時並可從香

港特區以外聘請合格人員擔任政府部門的專門和技術

職務。上述外籍人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受聘，對香港特

區政府負責」。由此可見，基本法廣納人才。外籍人士

即使不是永性居民，只要以個人身份對特區政府負

責，也可以擔任特區政府部門的顧問以及專門和技術

職務。

聘用陳冉並不違反基本法
問題在於，基本法對外籍人士中的非永久性居民開

綠燈是否等於對本國公民中的非永久性居民開紅燈？

有人可能這樣認為，但筆者並不認同，理由是：

（一）「港人治港」是中央一以貫之的政策，在中英

聯合聲明中已有體現。所謂「港人治港」就是永久性

居民依法治港，所以對香港的重要職位和公務人員都

有永久性居民的資格要求，但這並不意謂 排斥非永

久性居民。香港基本法是求賢治世、出榜安民的。例

如，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

法官參加審判、外籍非永久性

居民可以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

等職務，就是這種「伯樂」精神

的體現。

（二）既然「楚材」可以「晉用」，就沒有理由「

晉材」不能「晉用」。例如，在立法會中，永久性居民

中中國公民的比重遠超外國公民、內地人士可以參加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工作，就說明不能對本國公民採

取歧視政策。既然外籍非永久性居民可以擔任政府部

門的顧問工作，沒有理由中國公民中的非永久性居民

不能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或以下的工作。據筆者所

知，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同等條件下對本國公

民制定歧視性的法律。香港基本法被鄧小平譽為「偉

大的法典」，當然不會如此。退一步說，假如基本法第

101條可以適用於候任特首辦的工作人員，從立法原意

和目的來理解，聘用陳冉也是沒有問題的。

所謂「安插幹部」乃信口雌黃
最後不能不提到，反對派中有人以陳冉在候任特首

辦工作，聯想到內地政府安插幹部，簡直是信口雌

黃，無中生有；一個20多歲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姑不

論還是做臨時工，即使是長工，又能成什麼氣候。據

說當年鄧小平在中央蘇區當秘書長時，只有23歲，但

那是鄧小平！筆者倒是希望內地有鄧小平式的年輕

人，來香港扭轉一下眼下特區政府的困局。「不管白

貓黑貓，能逮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如果真能抓住老

鼠，廣大市民會計較抓到老鼠的到底是內地貓，還是

香港貓嗎？

基本法第101條第2款為特區政府聘請非永久性居民作出規定，

該款規定「香港特區政府還可聘請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

部門的專門和技術職務。上述外籍人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受聘，對

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由此可見，基本法廣納人才。外籍人士即使

不是永久性居民，只要以個人身份對特區政府負責，也可以擔任

特區政府的顧問以及專門和技術職務。既然外籍非永久性居民可

以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工作，沒有理由中國公民中的非永久性居

民不能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或以下的工作。因此，從基本法的立

法原意和目的來理解，候任特首辦聘用陳冉是沒有問題的。黃毓

民就此事提出司法覆核，是濫用司法覆核程序。

黃毓民濫用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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